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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

例》）是当前我区各级民族部门、民语部门和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者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我有幸始终参与《条例》的制定过程，为《条

例》 的出台而努力，这是我此生的荣幸与财

富。下面，谈谈我对《条例》的出台背景、重

要意义、制定考虑、基本内容、主要亮点、疑

难问题、贯彻落实等的认识，希望能对大家学

习贯彻《条例》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一、《条例》的出台背景

《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国家有关部门和自

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广西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和各民族群众热心支持的结果，凝聚了各方

各界的智慧和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民

主立法的生动实践。

1.《条例》的制定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

族法律法规政策的过程。我国宪法、民族区域

自治法、国家语言文字法、教育法、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组织法、居民身份证条例、法院组织

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著作权法等法

律法规都有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使用和传

播等权利作出规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就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2012-2020年）、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民族工作、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族地区

民汉双语法官培养及培训工作、加快发展民族

教育、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

推进民族地区干部双语学习工作、实施中华优

秀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

民族团结、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工作、“十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规划、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

纲要、加大边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固防等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都有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的学习使用提出明确要求。

2.《条例》的制定是广西各民族语言文字

事业长期实践发展的过程。多年来，自治区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认

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

律法规政策，出台了规范性文件，为《条例》

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自治区领导多次要

求加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立法步伐。如 2007
年 11月 30日，时任自治区副主席陈武在纪念

《壮文方案》颁布实施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就指出：抓紧立法工作，使壮语文工作能持久

地健康发展。自治区出台的多个规范性文件明

确了做好少数民族语言工作的要求。如《关于

进一步加强壮汉双语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实施方案》《广西壮

族自治区壮汉双语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落实〈推进民族地区

干部双语学习工作的意见〉实施方案》《广西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实施方案》

《广西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 实施方案》

等。

3.《条例》的制定是广西相关部门长期关

心支持和持续积累的过程。为做好《条例》制

定工作，自治区民语委加强调查研究，与自治

区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广泛听取意见，通过召

开调研论证会、条例讨论会、公开征求草案意

见等多种形式，较好地完成《条例》立法调研

和文本起草工作任务。《条例》从形成初稿到

审议通过历时近三年时间，前后修改了数十

稿。开展的立法调研次数之多和形成的调研材

料之多、反复征求意见之多和对条文反复论证

之多是比较少的。仅 2016年，自治区民语委

就先后召开专家座谈会 5次、论证会 1次，较

大范围内征求意见3次，比较大的集中修改有

10 多次。自治区法制办、自治区人大民委、

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多次召集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和与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有关人员座谈、论证，会同自治区民语

委有关人员到区内百色等市和区外四川、新疆

等地开展立法调研，并经过多次集中修改，最

后形成 《条例 （草案）》 提交人大常委会审

议。2017年 8月 29日自治区十二届人民政府

第 103 次 常 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条 例 （草

案）》，并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随

后，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对 《条例 （草

案）》进行初步审议，书面征求了 27个区直

有关部门和 14 个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的意

见，赴区内外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征求意

见。2017年11月，《条例（草案）》经自治区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一次审

议。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先后于2018年2月

8日、5月3日对《条例（草案）》进行认真审

议，反复修改。《条例》经自治区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第二次审议表决，以 48票

赞成，2票弃权，1票反对获得通过。

二、《条例》的重要意义

在新时代里，在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一部

地方民族法规意义重大，而在各民族融合度比

较高的广西，其意义更为重大。可以说，《条

例》出台的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可以概括

为以下5个方面：

1.政治意义。《条例》 的颁布实施，是广

西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法律法规政策以

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思想的

具体体现。这不是套话空话大话，其具有特殊

的政治意义。《条例》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

策在广西的具体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对广西

提出的“把……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纳

入法治化轨道”“总结好、运用好、发展好民

族团结进步的成功经验”要求的具体行动，是

认真总结广西民族团结工作经验做法、充分发

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用的具体体现，是认真

总结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把一些好的

经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范的具体成果。

2.法治意义。《条例》 的颁布实施，是广

西民族区域自治法规体系中的重要法规，是广

西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的重大成果。《条例》

颁布实施之前，除了各自治县自治条例外，自

治区一级的民族法规有两部，即《广西壮族自

治区发展中医药壮医药条例》和《广西壮族自

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南宁市两部

即《南宁市民族教育条例》《南宁市清真食品

管理条例》。但是没有一部是规范全区民族事

务的专门的民族法规。《条例》 的颁布实施，

为我们构建具有广西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推进广西民族事务管理

法治化开了个好头，作出了贡献。

3.现实意义。《条例》 的颁布实施，是广

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里

程碑，是指导和规范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

作的行动指南。60年来，我区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其他自治区相

比、与广西民族群众的愿望要求相比仍有较大

差距。一些地方对壮语文工作重视不足，机构

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壮语文社会应用领域

尚待拓展；壮语文工作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度不

足不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干部双语学习培

训、考核评价、提拔使用等工作有待改进等。

近年来，广西社会各界一再呼吁加快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立法步伐。

4.历史意义。《条例》 的颁布实施，是广

西各族人民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是广西民

族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

《条例》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语言文字

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民族发展

的意义。《条例》的颁布实施不仅对于加强广

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发

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将有力增强民族意

识、民族自信和传承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而

且对于推进广西改革、发展、稳定也具有重要

意义。

5.团结意义。《条例》 的颁布实施，是广

西民族团结进步成功经验得到总结、运用、发

展的具体体现，是推进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区建设的重要举措。总结 60年来广西民族团

结进步的成功经验，各族人民语言上的认同、

兼容、并存、互通，即多民族语言和谐发展是

广西的一大法宝、优良传统和特色优势。《条

例》的制定是我区民族团结进步的一件大事，

其标志着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实践经验法定

化迈出坚实的第一步，这是对我区各民族语言

和谐这一民族团结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的充分

肯定，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

结好、运用好、发展好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的成

功经验”要求的具体成果。

三、《条例》的定位考虑

当前，民族法规的制定比较复杂、艰难和

敏感。《条例》中内容的有效性、合法性、可

行性、可操作性如何把握？这是我们在 《条

例》起草过程中较为纠结的实际问题。对此，

我们是这样考虑的。

1.坚持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要求。在《条例》起草过程中，各地普

遍建议把最新的科学理论成果和政策措施融入

《条例》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在内的民族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

署。如何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思想要求并把它融会贯通到《条例》之中是

我们考虑最多的问题。目前《条例》突出时代

特点，基本符合新时代要求。比如在内容条文

上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体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要求，在相关条

文中加强濒危语言和古文字的抢救保护；体现

习近平关于“汉族干部要争取会讲少数民族语

言”的要求，在相关条文中强调培养使用双语

干部。

2.坚持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解决好不

好的问题。在《条例》起草过程中，各地普遍

建议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也就是要有“干

货”，有硬要求，不要成为“盆景式立法”。这

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但因为《条例》的制定

难度比较大，上没有直接可遵循的上位法，下

没有很多的广西民族法规立法经验可借鉴，要

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成熟经

验做法，用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用于指导工

作，并不容易。特别是广西干部群众中对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存在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

在《条例》中片面追求内容全面系统，想在《条

例》中把所有民族语言文字问题都解决，或者按

照自己意愿和政策彻底解决，是不现实的。因

此，我们以各部门对《条例》没有意见为原则，对

于存在分歧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作原则性的规

定，或者待《条例》审议通过再说，通过对《条例》

的修改和具体细则的制定来逐步解决。

3.坚持立足实际，突出特色，总结巩固发

展广西经验。一些地方有的同志特别是外省的

同志建议广西把《条例》变为一个改革性示范

性的民族法规，树立起壮族老大哥的榜样。但

我们认为，民族语言问题比较复杂和敏感，民

族法规创新难度比较大，要创新发展民族语言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和做到的，当前稳妥一

些更可行。《条例》首先应规定最基础最基本

的东西，能够把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重复

汇总起来也是不错的，当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最低要求，而是坚持从广西

实际出发，使《条例》内容有所创新、有所发

展，体现广西特有。对于条例的名称问题，开

始时，我们也有两种方案，一是制定《广西壮

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二是制定《广西壮族自

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经过反复

酝酿和反复征求意见，多数同志还是倾向后

者，认为适用范围更广，共识也较容易达成。

当然，在相关条文中，我们也注意强调壮文推

行使用的要求。

4.坚持务实管用，兼顾必要性和可行性，

注意约束性。民族法规普遍存在失之较软的问

题，字词多用“鼓励”“支持”，很少用到“应

当”“必须”“不得”“禁止”等。《条例》也不

例外。这是我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

的现实环境特点所影响的，比如我区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历史

传承度较低，社会化功能相对薄弱，各领域社

会应用有限，还有各民族融合程度较好，少数

民族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认可度高，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普及率较高等。法治的实现需要法律

规范的强制性，但《条例》中的许多内容只属

于倡导性规范，并没有上升到强制性规则，其

执行主要取决于主体的自觉。因此，有可能影

响《条例》的执行效果。在起草工作中，我们

也努力改变这种情况，思考如何使“软”问题

通过“硬”措施来解决。比如，从技术上增加

法律责任相关内容，《条例》中对违反相关规

定的处罚，比其他自治区 （省） 更全面和明

确。

四、《条例》的基本内容

《条例》 共有 5章 32条，第一章总则共 6
条，规定了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工作原

则、标准壮语文使用要求、政府职责、部门职

责等。第二章共 16条，主要规定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的学习推行总体要求、规范化和标准化

及信息化建设、双语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

教师培养、干部双语学习、汉壮文字同时使

用、诉讼使用、文字规范使用、禁止性规定、

在公共服务机构的使用、在重大活动的使用、

在新闻出版广电领域的使用、公务员招录、职

称评聘、文字翻译等方面的要求。第三章共5
条，主要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才建设、

研究创作、开发促进、抢救保护和社会参与作

出规定。第四章共 4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相

关规定的具体行为及应受何种处罚，处罚的对

象，处罚的裁决机关。第五章共 1条，规定《条

例》的施行时间。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立法目的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原则。内容在《条例》第一条和《条例》第三

条。规定的工作原则体现了依法管理、以人为

本、因地制宜的思想理念，确保工作的正确方

向和有效开展。

2.明确广西各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

内容在《条例》第四条，其规定体现了各民族

语言文字平等，明确拼音壮文的地位及其与壮

语方言的关系，符合广西实际，反映各民族的

愿意和要求。

（未完待续）

□ 余 飞

学习贯彻《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几个问题


